附件1

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一、将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本条例所称建筑废弃物，是指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市政道路、管网等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等废弃物。”

二、将第四条修改为：“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全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管理工作。

各县级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按照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环境卫生、市场监管、行政审批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相关管理工作。”

三、将第七条修改为：“建设单位应当在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施工前，编制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报送市、县级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

对市、区（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的或者经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批准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征收实施单位或者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人，应当向市、县级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办理拆除工程施工备案。征收实施单位或者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人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前，编制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报送市、县级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

四、将第九条修改为：“市、县级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在收到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进行核实，发现存在问题的，书面告知报送方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整改。市、县级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将有关备案信息告知市、县级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建设单位、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或者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人，应当按照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处置建筑废弃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处置建筑废弃物。

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确定不宜进行资源化利用的建筑废弃物，按照有关规定向区（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办理处置核准。”
五、删去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二十六至第二十九条。

六、将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条分别改为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并将其中的“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七、将第十六条改为第十四条，第二款中的“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八、将第十七条改为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使用建筑废弃物生产的再生产品，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依法自我声明公开的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出厂时应当出具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删去第二款。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适用其规定。”

十、本条例修改后不再设章，删去各章名。

此外，对相关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

